采购需求

说明：

1.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

3.采购需求中出现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仅起参考作用，不属于指定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的情形。投标人可参照或者选用其他相当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替代。
4.投标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招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明确响应，否则将作无效响应处理。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术参数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以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否则将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料。
5.投标人必须自行为其投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6. 本项目采购标的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其他未列明行业
   / 分标      采购预算：3220000.00元 
	序号
	标的的名称
	数量及
单位
	▲技术要求

	1
	广西精品剧目巡演文旅融合推介
	1项
	项目背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服务消费和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的决策部署，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国办发〔2025〕2号）中关于“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举办文旅促消费活动”的具体要求，紧密围绕自治区人民政府《2025广西旅游年活动实施方案》的工作任务，以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巡演为引爆点，深度赋能文旅消费，拟于2025年9月至12月举办广西精品剧目巡演活动。
活动目的：广西精品剧目巡演文旅融合推介活动以“秀甲天下 壮美广西”为主题，整合广西特色文旅资源与精品剧目展演，构建“文旅资源展示+在地化体验+精准营销”的创新模式，有效扩大特色文旅产品供给，深化“文旅+”“+文旅”产业融合，拉动演出及剧目关联地的文旅消费，全面提升广西旅游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一、活动时间

2025年9月-12月（暂定）

二、演出剧目及巡演城市

（一）由采购人主办演出事项，演出剧目：民族歌剧《柳柳州》、舞剧《莫问山海》、地方戏精品《桂林有戏》、邕剧《天香》等广西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二）巡演城市：北京、上海、杭州等10个城市（兼顾东西南北区域中心城市及重要客源地，具体由采购人确定），每个城市举办1场演出，每场演出1个剧目。

三、广西文旅资源推介

（一）构建旅游资源巡展体系：《柳柳州》重点推介柳州市、《莫问山海》重点推介梧州市、《桂林有戏》重点推介桂林市、《天香》重点推介南宁市。

（二）推介形式内容：定制化“剧前文旅导览”短片、沉浸式剧场美陈与互动区、“观剧享游”专属优惠、文旅商圈快闪秀、旅游精品线路推介。
（三）采购人负责与巡演城市的文化和旅游部门对接相关巡演审批工作，中标人负责协助工作。

四、具体服务内容

（一）场地租赁及布置

1.供应商按采购人要求负责巡演城市指定场地的租赁及现场搭建、现场执行、现场设备维护及管理等工作（具体以实际剧目情况而定）。
2.供应商根据各演出剧目要求搭建舞台，包括舞台造型结构制作、剧场基础灯光、音响、舞美设计制作、物料道具、舞台造型置景、周边美陈、固定LED大屏等租赁（具体以实际剧目情况而定）。
3.供应商负责演出现场氛围营造，包括剧场美陈与互动区搭建、旅游精品线路推介主题展板制作、签到区布置、领导接待区布置、文旅商圈快闪秀（现场搭建及物料采买）等（具体以实际剧目情况而定）。
（二）巡演会务组织

1.每个剧目邀请1名嘉宾作为巡演的推广大使。
2.每个剧目邀请旅游达人、KOL等2名嘉宾。
3.邀请不少于10家当地媒体（包括传统媒体、自媒体）对本项目进行宣传报道。
4.每场演出各配备2名礼仪人员负责现场工作。
5.负责每场演出约100人每天三餐工作餐，包含嘉宾、工作人员等，每人餐标不低于80元/餐，每个城市巡演2天。
6.负责演出团队及邀请嘉宾的住宿及交通出行，交通工具包括7人商务车、大巴车各两辆。

（三）定制化“剧前文旅导览”短片制作（共6部）

1.前期摄制，包括剧本创作、现场拍摄、场景布置（含航拍）、摄影及灯光等满足媒体播放标准所需的设备租赁及人员配备。

2.后期编辑，包括配音、剪辑、特效、电影TC调色等。
3.每部短片时长不少于3分钟。
（四）人员配置

供应商须为本项目服务实施投入充足的团队人员，人数不少于5人，并承诺签订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提供完整人员名单。

	▲一、商务要求

	服务期限和地点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10日完成本项目的全部服务内容（暂定，具体时间以采购人最终确认为准）。
2.服务地点：广西区内及区外采购人指定地点巡演地点。

	合同签订时间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

	付款条件
	1.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款50%作为预付款。
2.2025年12月10日前中标人完成所有场次的巡演活动，提供活动总结报告等相关材料，经采购人验收通过后，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款50%。

3.采购人每次向中标人付款前，中标人开具正式等额增值税发票给采购人。

	投标报价
	投标总报价以人民币报价，除政策性文件规定以外，投标人所报价格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变化因素而变动。报价必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服务的价格；

2. 包括项目组织策划、主创团队、舞美设计及舞美搭建、舞美设备租赁费、音频制作，视频拍摄及制作、数字化录制、场地租赁、服装及道具等租赁、邀请嘉宾费用、媒体邀请、宣传推广费、活动物料费等。
3.演员演出费用。
4.各类演员及工作人员住宿费、餐饮费、车辆租赁费及交通补贴。
5.活动实施所需的一切相关费用；

6.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7.其他[如安装、调试、技术支持、售后服务等]费用。

	服务要求
	1.未经采购人允许，不得使用或以其它方式给任何第三方提供本项目的相关信息或数据。

2.中标人不得将项目非法分包或转包给任何单位和个人，否则采购人有权即刻终止合同，并要求中标人赔偿相应损失。

3.知识产权：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中标人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中标人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4.采购人享有本项目视频素材、图文资源等相关素材、成片和无字幕的共同版权、延伸使用及改编创作的权利。

5.中标人必须承诺项目实施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如采购人需修改调整，均无条件根据要求完善。如重大调整，双方沟通协商。 

6.处理问题响应时间：接到采购人处理一般问题通知后能在 24 小时内响应处理；演出现场紧急问题在30分钟内响应，1小时内解决。

	二、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要求

	（一）投标人的履约能力要求

	质量管理、企业信用要求
	见本招标文件 “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能力或业绩要求
	见本招标文件 “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二）验收标准

	1.验收要求及标准：根据采购需求的要求进行验收，验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每个剧目的照片、视频及纸质存档材料，如不符合采购人要求，中标人在一周内调整完毕。
2.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报价时应考虑相关费用。

	（三）其他要求

	投标人可自行根据项目要求，在投标文件中提供针对本项目的项目策划方案、实施方案、服务承诺、质量保证承诺、业绩等相关材料。


附件1：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制定本规定。
　　二、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
　　三、本规定适用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仓储业，邮政业，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四、各行业划型标准为：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8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6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2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20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2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8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企业类型的划分以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依据。
　　六、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和各种组织形式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本规定以外的行业，参照本规定进行划型。
　　七、本规定的中型企业标准上限即为大型企业标准的下限，国家统计部门据此制定大中小微型企业的统计分类。国务院有关部门据此进行相关数据分析，不得制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企业划型标准。
　　八、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修订情况和企业发展变化情况适时修订。
　　九、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2003年颁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